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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字〔2021〕19 号 

 

转发《关于发布 2021 年度芜湖市核心技术攻关
项目“揭榜挂帅”榜单的通知》的通知 

 

各单位： 

芜湖市科技局发布了《关于发布 2021 年度芜湖市科技计划

核心技术攻关类项目“揭榜挂帅”榜单的通知》（芜科办〔2021〕

47 号，附件 1），现转发该通知，请各单位积极组织申报，具体

申报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揭榜要求 

1.揭榜单位基本要求。针对本次发布的榜单，揭榜方为市内

有能力解决榜单任务的企业或省级以上各类研发创新平台依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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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。揭榜单位须上年度研发投入不少于 1000 万元且研发投入

占主营业务收入不低于 3%，或研发投入超过 2000 万元以上。优

先支持企业与市内外高校院所、各类创新平台、团队及其他组织

组成联合体（关联交易方除外）联合揭榜。对联合揭榜方不论资

质、不设门槛、选贤举能、惟求实效。鼓励我校与企业、其他高

校院所、创新平台、团队等联合揭榜。 

2.揭榜项目要求。揭榜单位对榜单项目已具备前期研究基础

和实施条件。项目研究方案真实可信，经费预算编制合理，不得

夸大自身实力与技术、经济指标。项目一经立项，项目任务书约

定的研究内容、主要指标等应与申报书保持一致。项目实施期最

长不超过 3 年。 

3.已承担的科技计划项目逾期未验收或终止的、结题未满 1

年的，项目单位不得揭榜；已承担科技计划项目尚有 1项以上（含

1 项）未完成的，项目主持人不得再作为主持人参与揭榜；揭榜

单位有类似项目已通过其他渠道申请或获取国家及省、市财政资

金支持的，不得揭榜。 

4.揭榜单位按照申报的总预算承诺落实自筹资金。联合揭榜

的，须附合作协议，明确各方分工、知识产权归属以及支付联合

攻关经费等。 

5.揭榜诚信要求。揭榜单位和项目主持人近 2年内（项目申

报截止之日前）在知识产权、环保、金融、安全生产等方面无信

用不良记录，在承担国家、省、市级科技项目及相关科技认定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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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比活动中无不良记录。申报人须对所申报材料的真实性、合法

性、有效性负责，各学院应当对报送的书面申报材料的真实性等

相关事项进行认真审核，严格把关。项目申报单位和项目主持人

须签署诚信和廉政承诺书，纳入科研诚信管理。 

6.实行代表作制度（只列出与榜单任务相关的科技成果）。

揭榜方近 3 年获得的重要奖项、承担的主要科研项目、取得的专

利和著作权、发表的重要论文及其他重要业绩（成果）等情况，

每个类别提供材料均不超过 5项。 

二、申报流程 

1.合作对接。根据发布的榜单（见附件 2），符合条件的企

业主动寻求联合揭榜单位洽谈对接，或有意愿参与联合揭榜的高

校院所、创新平台、团队等，通过芜湖市科技局资源配置科获取

发榜方联系方式主动对接洽谈，共同细化落实合作具体内容，制

定项目可行性研究方案，并按有关规定签订意向合作协议或技术

合同。 

2.受理审核。市科技局受理后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，对通过

审核的项目，通知揭榜单位参加路演评审。 

3.路演竟榜。市科技局组织专家进行评审，揭榜方现场路演

答辩，专家从揭榜方研究能力、解决方案的可行性、科学性、先

进性、实施机制等方面现场打分，市科技局择优遴选提出立项建

议。 

三、支持方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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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财政对立项项目按 50 万元、100 万元两档予以支持，企业

自筹资金与申请市财政资金的比例应达到 3:1 以上，农业领域项

目须有一定自筹经费。立项后首拨 70%资金，验收合格后拨付 30%

尾款。 

四、申报时间 

请相关学院于 9月 6日前将揭榜挂帅申报汇总表（见附件 5）

报送至科技处，科技处将做好与市科技局、发榜企业的对接。联

合揭榜的意向合作协议或技术合同请联系科技处办理。 

联系人：何为，联系电话：8795052。 

附件： 

1.关于发布 2021 年度芜湖市核心技术攻关项目“揭榜挂帅”

榜单的通知 

2.2021 年度芜湖市科技计划核心技术攻关类项目“揭榜挂

帅”榜单 

3.芜湖市科技计划项目核心技术攻关类“揭榜挂帅”申报书  

4.科研诚信和廉政承诺书 

5.推荐项目汇总表 

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科技处 

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8 月 30 日 


